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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项目简况 

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于 2008 年 12 月首次取得采矿证，取得采矿证的

同时矿山开始投产建设，采矿权人为宾川县立新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矿山建

成并开采至 2014 年 3 月 21 日由于宾川县立新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生产资金不

足、生产设备落后，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无法继续投资生产，经国土局审批

同意将矿权转让给云南道煜矿业有限公司，接手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后云

南道煜矿业有限公司将矿山名称改为云南道煜矿业有限公司宾川黑金花石

厂。 

宾川县立新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于2008年8月委托宾川县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院编制完成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的水土保持方案，方案服务年限为 2008

年 10 月~2013 年 9 月，由于矿山经过转让后采矿人发生变化，方案服务期满

后将由受让人（云南道煜矿业有限公司）接手后续水土保持监测验收等工作。 

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位于宾川县鸡足山镇后甸村癞山境内，距宾川县

城 280°方向、平距 4km 处。矿区地理坐标：东经 100°27′33″~100°27′42″，北

纬 25°51′17″~25°51′30″。矿区由 4 个拐点圈定，开采面积为 0.0064km2，矿区

内道路与周边堰沟边乡村道路相接并直通邓宾公路，交通条件便利。 

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实际总占地面积为 1.33hm2。场区实际分为：矿

山开采区、矿山道路区、临时堆渣场区、成品堆料场区四个部分。 

工程于 2008 年 10 月 8 日开工建设，并于 2009 年 4 月 7 日建成投入生产，

工程建设总工期 6 个月。项目主体工程实际总投资 300 万元，其中土建 185

万元。 

二、项目前期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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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

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正确处

理开发建设项目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改善和提高项目区生态环境质

量。宾川县立新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7 月委托宾川县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院编制《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上报宾川县水利局

审批。经评审修改后，2008 年 9 月 9 日宾川县水利局以“宾水复【2008】6

号”文对项目进行了批复。 

批复核定项目方案服务年限为 5.0 年，方案服务年限至 2013 年（方案服

务年限为建设期 2008 年 10 月～2009 年 4 月和生产期 2009 年 4 月～2013 年

9 月），在方案服务期到期后建设单位在获得采矿许可证后继续开采，但未续

报水土保持方案。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

第 16 号令）的规定，方案服务年限到期或项目发生重大调整时应对前期水土

保持设施进行验收并另行编报水土保持方案，由于原编报的方案服务期已满，

建设单位将依据新的《开发利用方案》重新编制后续矿山开采范围对应的水

土保持方案，本着依法依规的精神，在此之前，建设单位依法开展宾川县立

新建材砂石场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建设业主根据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委托监测单位对项目原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的水土保持

进行监测，最终依据批复精神，对方案服务期末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矿山开

采区、成品堆料场、矿山道路、临时堆渣场、生产生活区等区域实施的水土

保持设施进行验收。由于原水保方案设计的矿山开采区矿资源开采完后矿山

进行了矿权扩大，而原有生活生产区因地形限制无法满足生活区扩大的要求，

因此建设业主将原生产生活区地块拆除并归还当地村民，将生活生产区搬至

矿区西北侧，由于新建的生活生产区不在原水保方案批复范围内，而原有生

活区在实际监测中已不存在，故本次验收范围不包括原有生产生活区及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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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区。 

三、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相关要求，工程建设中，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局

部措施进行了调整，措施的调整均在保证分区防治效果的前提下进行，局部

措施的调整未降低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和水土保持措施功能的发

挥。实际建设建设中实施的措施为：（1）工程措施：临时堆渣场区下游混凝

土挡墙 30m（尺寸：挡墙墙底宽 4.0m，高 4.5m，顶宽 1.3m）；（2）植物措施：

矿山开采区绿化 0.07hm2；矿山道路区绿化 0.04hm2。 

2、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批复核定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为 29.39 万元，比方案

批复的设计总投资增加了 23.12 万元。实际总投资增加的原因是因为主体工

程设计的措施在实际实优化且增加了工程量，导致投资增加。 

四、初验情况 

我单位在接到云南道煜矿业有限公司对该项目水保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委

托后，组织相关人员对水土保持工程完成数量、质量等方面进行检查初验，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等有关技术标准，由我单

位组织、邀请建设单位、施工队及监测单位参加，对所建水土保持工程进行

检查初验，对云南道煜矿业有限公司目前水土保持现状评价如下： 

（1）项目建设区内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完善，可达到防治水土流失要

求； 

（2）工程质量符合国家规定、达到设计和施工验收规范标准，工程质量

合格率 100%； 

（3）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措施、投资基本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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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项目已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经过与实地对照，

进行检查初验后，认为水土保持工程合格，可以满足水土保持防治要求，水

土保持设施总体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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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为小型生产矿山，原采矿权人为宾川县立新建材

销售有限公司，经转让后现采矿人为云南道煜矿业有限公司。宾川县立新建

材砂石场位于宾川县鸡足山镇后甸村癞山境内，距宾川县城 280°方向、平距

4km处。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00°27′33″-100°27′42″，北纬25°51′17″-25°51′30″。

矿区由 4 个拐点圈定，开采面积为 0.0064km2，矿区内道路与周边堰沟边乡

村道路相接并直通邓宾公路，交通条件便利。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 

建设地点：宾川县鸡足山镇后甸村癞山； 

建设单位：云南道煜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建设生产类项目； 

项目占地：总用地面积 1.33hm2； 

建设规模：年产 1.5 万 m3/a； 

建设总工期：本项目于 2008 年 10 月 8 日开工，并于 2009 年 4 月 7 日竣

工，总工期 6 个月； 

工程投资：总投资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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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工程名称 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 

2 建设单位 云南道煜矿业有限公司 

3 建设地点 宾川县鸡足山镇后甸村癞山 

4 项目区占地 1.33hm2 

5 项目建设内容 矿山开采区、矿山道路区、堆料场区、临时堆渣场区 

6 建设工期 6 个月 

7 工程费用 300 万元 

8 开采规模 1.5 万 m3/年 

9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10 达产时间 2009 年 5 月 

11 开工竣工时间 2008 年 10 月 8 日－2009 年 4 月 7 日 

12 工程总投资 300 万元 

1.1.3 项目投资 

本项目于 2008 年 10 月 8 日开工，并于 2009 年 4 月 7 日竣工，总工期 6

个月。项目总投资 300 万元，其中土建 165 万元，资金来源全部由企业自筹。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根据《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分析，宾川县立新

建材砂石场主要由矿山开采区、矿山道路区、堆料场区、生产生活区、临时

堆渣场区组成。 

原水保方案设计的矿山开采区矿资源开采完后矿山进行了矿权扩大，而

原有生活生产区因地形限制无法满足生活区扩大的要求，因此建设业主将原

生产生活区地块拆除并归还当地村民，将生活生产区搬至矿区西北侧，由于

新建的生活生产区不在原水保方案批复范围内，故本次验收范围不包括新建

生产生活区。 

根据实际监测情况，本项目由矿山开采区、矿山道路区、临时堆渣场区、

堆料场区等四个分区组成，原生产生活区现已拆除并已归还当地村民，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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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验收范围内，项目建设区总占地为 1.33hm2。其中矿山开采区面积

0.70hm2，矿山道路区面积 0.12hm2，临时堆渣场区面积 0.16 hm2，成品堆料

场区面积 0.35hm2。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为了控制由于工程建设造成水土流失的进一步加剧以及危害和影响工程

施工进度，工程建设中采用合理的施工组织及施工工艺，合理布置施工营地、

施工场地等，最大限度控制了因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本项目于 2008 年 10 月 8 日开工，并于 2009 年 4 月 7 日竣工，总工期 6

个月。该矿山始建（2008 年）期间主要建设了矿山运输道路、成品堆料场、

生产生活区、临时堆渣场，之后便对矿山进行开采，目前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为矿山开采区、矿山道路区、成品堆料场、临时堆渣场，生产生活区已拆除，

施工期间依照水土保持方案及开发利用方案在临时堆渣场下游修建了浆砌石

挡墙，同时在矿山道路一侧以及矿山开采区边坡均进行了绿化，各分区的建

设位置与水土保持方案及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一致。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各个功能分区的布设均按照开发利用方案及水土保持

方案的要求进行布设，在设计场地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根据实地情况进行优

化调整。工程布局未占用公益林及占用基本农田，工程布局合理可行。 

1.1.6 土石方情况 

根据施工记录资料及现场查勘，项目实际生产运行过程中开挖的土石方

总量为 6.97 万 m3，其中表土量 0.19 万 m3，回填利用量 0.13 万 m3，矿资源

利用量 6.29 万 m3均对外出售，产生的 0.36 万 m3弃渣堆放至临时堆渣场，

表土已全部用作项目建设区内植被恢复绿化覆土使用，实际生产、运行中产

生的弃渣对大部分销售至周边村民建筑使用，剩下的弃渣用于矿山运输道路

维护，项目无永久弃渣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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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征占地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中总计占地面积 1.33hm2 全部为临时占地，占地类型为

林地、草地、坡耕地。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根据现场勘察及建设单位介绍，工程占地范围内无居民居住，本项目的

建设不涉移民安置和相应设施的改（迁）建工作。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位于宾川县鸡足山镇后甸村癞山境内，距宾川县

城 280°方向、平距 4km 处。矿区地理坐标：东经 100°27′33″-100°27′42″，北

纬 25°51′17″-25°51′30″。矿区由 4 个拐点圈定，开采面积为 0.0064km2，矿区

内道路与周边堰沟边乡村道路相接并直通邓宾公路，交通条件便利。 

本区所处区域大地构造位扬子陆块区（Ⅵ）—上扬子古陆块（Ⅵ-2）盐

源—丽江被动陆缘（Ⅵ-2-13），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该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第二组；地震

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s。 

宾川在全国和云南省的气候区划中，属于亚热带冬干夏湿低纬高原季风

气候区，高原季风对宾川的气候有显著的影响。全年平均气温 17.9℃，极端

最高温为 38℃，极端最低温为零下 6.2℃，干旱、炎热、少雨，多年平均降

雨量为 559.4 毫米。全县气候有如下特点： 

（一）光热充足，量多质好，潜力很大。全年日照时数平均为 2719.4 小

时，是全省日照时数较多的地区之一，仅次于楚雄州的永仁（全年平均日照

时数 2833 小时），同我国日照最多的西藏、新疆、内蒙古相近。由于日照时

数多，加上晴天多（271 天），空气清新、稀薄、阳光透射率强，光质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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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植物的光合作用，提高光能利用率，可以获得较高的光合生产率。 

（二）气候温热，四季分明，条件优越。其气候特征：冬暖、夏热、春

温高、秋冷迟。 

（三）温热兼备，垂直多层，各具优势。县内从海拔 1104 米的金沙江谷

底皮厂到鸡足山 3248.4 米的天柱峰相对高差 2144.4 米，峡谷中山、亚高山盆

地、低山丘陵状地形均具备，地形地貌复杂，构成了立体气候。海拔高差悬

殊大，温热兼备，雨热同季，干凉同季，作物多种多样，种类分布高低有别，

且干雨季分明，冬春多晴日，夏秋多阴雨，雨季与高温期基本一致，能适应

大春作物对水温的要求。气候资源得天独厚，素有“天然温室”之称，不但

适宜于发展粮食作物，尤其适宜于大力发展以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为主的

种植业、林果业和畜牧养殖业。 

（四）雨量少，湿度小，蒸发大。宾川为全省雨量最少，日照最长，蒸

发量最大的地区，十年几乎有五、六年干旱，尤其是春旱，几乎年年有之，

秋旱较少，仅发生在个别年份。由于受地形因素影响，河谷气温高，雨量少，

湿度小，因此称干热河谷。 

矿区所在区域地处滇中高原中暖带，属亚热带低纬度高原型季风气候区，

该项目内无地表水资源，也无地下泉水出露，矿区内主要水源为大气降水，

其中 85%的雨量集中在 5～10 月的雨季，其中 6～9 月的降雨量最多。项目

区年平均降水量 559.4mm，根据矿区实际作了合理取舍，项目建设区年平均

降雨量取值 563.90mm。 

根据《云南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得到该地区二十年一遇 1 小时最大暴

雨量为 41.11mm，6 小时最大暴雨量为 76.83mm，24 小时最大暴雨量为

113.80mm。 

项目建设区内土壤主要以黄壤、黄棕壤为主，项目所在地大部分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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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耕地为主，其余区域有杂草分布，区内未发现比较珍贵的野生动植物，

项目建设区原生林草覆盖率 37.5％。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

公告》（2017 年 8 月 30 日第 49 号），项目所在地宾川县鸡足山镇被划为“滇

中北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生产类 II 级，

因此，本项目执行建设生产类 II 级防治标准。按全国土壤侵蚀类型区划标准，

项目建设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西南土石山区，土壤侵蚀模数容许值为

5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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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08 年 8 月云南南方地勘工程总公司完成了《云南省宾川县癞山普通建

筑材料用灰岩矿开发利用方案》的编制工作。 

2008年 12月 5日，采矿许可证号：C5329242008127120005349。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08 年 8 月 5 日，委托宾川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的编制任务，并于 2008 年 9 月 9 日取得“宾川县水利水电局关于宾川县

立新建材砂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批复”（宾水复〔2008〕6 号）。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项目实际建设中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措施等较水保方案设计

存在一定改变，但不存在重大变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较方案设计有所变化，相关措施施工图设计

由主体施工图设计单位负责，未进行水保方案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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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一、《水保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水保方案》及水保批文内容可知，批复核定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为 1.434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166hm2，直接影响区 0.268hm2。 

项目建设区：总计占地面积 1.166hm2，其中矿山开采区占地 0.64hm2、

生产生活区占地 0.06hm2、矿山道路区占地 0.216hm2、成品堆料场区占地

0.15hm2、临时堆渣场区占地 0.10 hm2，占地类型为灌木林地、荒草地、荒坡

地等。 

直接影响区：总计占地面积 0.268hm2，其中矿山开采区占地 0.16hm2、

生产生活区占地 0.002hm2、成品堆料场 0.015 hm2、矿山道路区占地 0.081hm2、

临时堆渣场区占地 0.01hm2。 

表 3-1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序

号 
预测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围

总面积 
宾川县鸡足山镇 

林地 荒草地 荒坡地 小计 

1 矿山开采区 0.12 0.20 0.32 0.64 0.16 0.80 

2 成品堆料场区 0.00 0.15 0.00 0.15 0.015 0.165 

3 矿山道路区 0.013 0.03 0.173 0.216 0.081 0.297 

4 生产生活区 0.00 0.02 0.04 0.06 0.002 0.062 

5 临时堆渣场区 0.06 0.02 0.02 0.10 0.01 0.11 

 总计 0.193 0.42 0.553 1.166 0.268 1.434 

二、实际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我单位监测组通过分析现场监测成果，并结合施工、生产记录等资料分

析，项目建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实际占地面积较《水保方案》增加

0.176hm2，原因是矿山在采矿证到期后申请扩大矿权并对矿山继续开采，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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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矿山矿权面积的扩大后成品堆料场、临时堆渣场两个生产分区面积也随之

增加，因此导致实际总占地面积增加。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批

复防治责任范围对照统计见表 3-2。 

表 3-2           水保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与监测防治责任范围对照表         hm2 

项目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变化情况 
方案确定 实际扰动 

项目建设区 1.166 1.33 +0.164 

矿山开采区 0.64 0.70 +0.06 

生产生活区 0.06 — -0.06 

矿山道路区 0.216 0.12 -0.096 

成品堆料场区 0.15 0.35 +0.20 

临时堆渣场 0.10 0.16 +0.06 

直接影响区 0.268 0.34 +0.072 

整个项目直接影响区 0.268 0.34 +0.072 

防治责任范围 1.434 1.67 +0.236 

通过比对分析，项目建设区各分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具体

情况分述如下： 

（1）矿山开采区：占地面积增加 0.06hm2，主要原因是矿山在原水保方

案服务期结束后申请扩大矿权并取得新采矿证，之后便继续对矿山开采，导

致矿山实际占地面积增加； 

（2）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减少 0.06hm2，主要原因是原水保方案设计

的矿山开采区矿资源开采完后矿山进行了矿权扩大，而原有生活生产区因地

形限制无法满足生活区扩大的要求，因此建设业主将原生产生活区地块拆除

并归还当地村民，实际监测中该区域已不存在，因此实际占地面积减少； 

（3）矿山道路区：占地面积减少 0.096hm2，主要原因是实际建设中道

路的长度由原方案设计的 540m 减少至 350m，导致道路面积减少； 

（4）成品堆料场区：占地面积增加 0.20hm2，主要原因是矿山取得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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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证之后继续对矿山开采，导致成品料堆放量增加，因此堆料场面积随之增

加； 

（5）临时堆渣场区：占地面积增加 0.06hm2，主要原因是矿山继续开采

后导致弃渣临时堆放量增加，因此临时堆渣场面积随之增加； 

（6）直接影响区：项目实际建设中矿山开采区、成品堆料场、临时堆渣

场面积增加导致直接影响区面积增加，最终直接影响区面积增加 0.072hm2。 

3.2 弃渣场设置 

根据项目《水保方案》，本工程在建设生产运行中产生土方开挖总量为

7.50 万 m3，其中表土量 0.25 万 m3，生产出成品砂石料量为 7.25 万 m3，剥

离的表土临时堆存于临时堆土场，待矿山开采完毕后用于绿化覆土使用，成

品砂石料堆存于成品堆料场。 

根据施工记录资料及现场查勘，项目实际生产运行过程中开挖的土石方

总量为 6.97 万 m3，其中表土量 0.19 万 m3，回填利用量 0.13 万 m3，矿资源

利用量 6.29 万 m3均对外出售，产生的 0.36 万 m3弃渣堆放至临时堆渣场，

表土已全部用作项目建设区内植被恢复绿化覆土使用，实际生产、运行中产

生的弃渣大部分销售至周边村民建筑使用，剩下的弃渣用于矿山运输道路维

护，项目无永久弃渣产生。 

3.3 取土场设置 

项目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不专门设置取土场，因此本项目不涉及取料的水

保监测工作。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水保方案》划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针对工程建设过程可能引发水土流失的特点和造成的危害程度，实施了有效

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以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并把主体工程具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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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功能的设施纳入水土流失防治体系中，建立了完整有效的水土保持防

护体系，以形成完整的、科学的水土保持防治体系。所布设的措施均发挥了

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一、工程措施情况分析 

1、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及水保批文可知，项目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有：矿山开采区浆砌石截水沟 60m、临时堆渣场区浆砌石挡墙 30m。 

方案未新增工程措施。 

2、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实际建设中在临时堆渣场区下游修建了混凝土挡墙 30m。 

实施的工程措施：混凝土挡墙 30m（断面为墙底宽 4.0m，高 4.5m，顶

宽 1.3m）。 

3、工程措施变化情况 

经过统计，项目实际建设中减少了浆砌石截水沟的工程量的实施。工程

措施变化情况详见表 3-3。 

表 3-3          批复的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与实际完成工程措施对照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分项内容 批复数量 完成数量 增减情况 备注 

矿山开采

区 

浆砌石截

水沟 

长度（m） 60 0 -60 

实际未实施 土方开挖（m3） 68.21 0 -68.21 

M7.5 浆砌石（m3） 52.62 0 -52.62 

临时堆渣

场区 

混凝土挡

墙 

长度（m） 30 30 0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挡墙尺寸 
土方开挖（m3） 35.23 72.36 +37.13 

M7.5 浆砌石（m3） 73.42 357.75 +2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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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照分析，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工程量较方案设计有所变化，主要

原因分述如下： 

（1）矿山开采区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均未实施到位，实际建设中原

水保方案设计的矿山开采区矿资源开采完后矿山进行了矿权扩大，原设计布

设浆砌石截水沟位置矿资源已被采空，因此未实施浆砌石截水沟。 

（2）临时堆渣场区内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均实施到位，为了防止临

时堆料外溢影响周边耕地，实际建设中增加了混凝土挡墙的工程量，目前本

区内实施的措施运行稳定，并已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果。 

二、植物措施情况分析 

1、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项目《水保方案》及水保批文可知，主体未对项目建设区设计植物

措施。项目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有种植旱冬瓜、车桑子 1.1196 hm2。 

2、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中主要在矿山区、矿山运输道路区实施了绿化措施，主

要实施植物措施包括绿化恢复和种植乔木、灌木等植物措施。在具体绿化过

程中采用雪松、大叶榕、车桑子等。 

绿化措施分布主要为矿山区实施绿化 0.07hm2（种植雪松 1000 株）、矿

山运输道路区实施绿化 0.04 hm2（种植大叶榕 30 株、撒播车桑子 2.0kg）。 

3、植物措施变化情况 

实际建设中绿化面积减少，目前已完成的各项植物措施，植物措施变化

情况详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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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批复的方案新增植物措施与实际完成植物措施对照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批复数量 完成数量 增减情况 备注 

矿山开采区 绿化 hm2 0.7796 0.07 -0.7096 实际建设中减少 

矿山道路区 绿化 hm2 0.05 0.04 -0.01 实际建设中减少 

生产生活区 绿化 hm2 0.06 0 -0.06 实际建设中未实施 

成品料堆放场区 绿化 hm2 0.15 0 -0.15 实际建设中未实施 

临时堆渣场区 绿化 hm2 0.08 0 -0.08 实际建设中未实施 

通过对照分析，实际实施的主体计列的措施与设计有不同之处，具体分

述如下： 

（1）矿山区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均实施到位，由于矿山后续将继续

开采，实际实施的绿化面积主要针对后续不再扰动的边坡区域，因此矿山区

绿化措施面积减少。目前本区绿化措施的实施已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益； 

（2）矿山道路区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均实施到位，由于实际修建的

道路长度比方案设计的道路长度减少，因此相应的绿化措施也随之减少； 

（3）生产生活区因已拆除并归还给当地村民，实际监测中该区已不存在，

因此未实施绿化； 

（4）由于矿山后续将继续开采，成品堆料场及临时堆渣场后续开采中将

继续使用，因此未实施绿化措施。 

三、临时措施情况分析 

1、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及水保批文可知，主体工程设计和方案新增的措

施中均未考虑项目建设中的临时防治工程。 

2、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施工记录资料及现场监测情况，项目实际建设中未实施临时措施。 

3、临时措施变化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中未实施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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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一、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项目《水保方案》及水保批文可知，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6.27 万元，

其中水土保持措施等费为 5.72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0.55 万元。水土保

持方案计列水土保持总投资统计见表 3-6。 

表 3-6               《水保方案》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50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9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0.09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0.90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0.32 

第六部分  水土保持补偿费  0.55 

水土保持总投资  6.27 

二、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并结合现场监测，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

总投资为 29.39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2.85 万元，植物措施 14.20 万元，临时

措施 0 万元，独立费用为 1.79 万元，落实水土保持补偿费 0.55 万元。实际完

成水土保持总投资统计见表 3-7。 

表 3-7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情况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2.85 

1 浆砌石挡墙 12.85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4.20 

1 绿化 14.2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0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79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0 

第六部分 水土保持补偿费 0.55 

合计 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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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土保持投资增减情况及分析评价 

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为 29.39 万元，比方案批复的设

计总投资增加了 23.12 万元。水土保持投资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见表 3-8。 

表 3-8              水土保持投资设计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情况（万元） 

设计投资 实际投资 增（+）减（-）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50 12.85 +10.35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90 14.20 +12.3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0.09 0 +0.09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0.90 1.79 +0.89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0.32 0 -0.32 

第六部分 水土保持补偿费 0.55 0.55 0 

合计 6.27 29.39 23.12 

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的分析评价如下： 

工程措施投资：项目实际工程投资增加了 10.35 万元，主要原因是水保

方案中设计的浆砌石挡墙等措施在实际建设中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措施工程

量，因此工程措施的新增导致水土保持总投资增加。 

植物措施投资：项目实际工程投资增加了 12.30 万元，主要原因是建设

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优化实施植物措施，且实际实施绿化措施主要为适

应当地气候生长的雪松、大叶榕等，且撒播了车桑子灌木，致使植物措施投

资增加。 

临时措施投资：由于矿山扩大生产规模后将继续开采，建设单位根据实

际情况需要，未实施临时措施。 

独立费用：实际产生的独立费用较原方案增加了 0.89 万元，主要是因为

项目实际运行中增加了建设管理费用，导致独立费用增加。 

综上所述，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投资的变化主要原因为：建设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需要，对《水土保持方案》的措施进行了优化及增加工程量，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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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措施的增加，综合后最终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投资增加。投资的增加

是在保证各分区防治效果的前提下优化实施水土保持措施而导致的，投资的

增加未降低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和水土保持措施功能的发挥，反

之进一步保障了该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和水土保持措施功能的有

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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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根据建设单位介绍，由于主体工程内容单一，未进行主体建筑物的专项

设计，构筑物按《宾川立新建材砂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相关设计进

行施工，施工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由于建设规模较小未开展监理工作，工

程质量、投资等由建设单位自行控制，施工技术资料简单。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

定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三个等级。 

（1）单位工程：按照工程类型和便于质量管理的原则，按本项目实际情

况划分为拦渣工程、临时防护工程、防洪排导工程、植被建设工程； 

（2）分部工程：按照功能相对独立，工程类型的原则划分，按本项目实

际情况划分为墙体、点片状植被等分部工程； 

（3）单元工程：主要按规范规定，结合工种、工序、施工的基本组成划

分，是工程质量评定、工程计量审核的基础。 

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标准见表 4-1，已经实施的工程按照水土保持分

区进行了划分，具体划分见表 4-2。 

表 4-1                    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标准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备注 

拦渣工程 墙体 
每个单元工程长 30~50m，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大于 5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实际将

结合实

施时段

进行划

分 

植被建设

工程 
点片状植被 

以设计图斑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hm2～

1hm2，大于 1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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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项目划分情况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措施 布置位置 单元数（个） 

拦渣工程 墙体 浆砌石挡墙 临时堆渣场区 1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植被恢复 
矿山区 1 

矿山道路区 1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一、工程质量评定标准 

质量评定程序为：本项目质量评定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开展，由施工人

员组织自评，基建部主管复核，建设业主核定。 

1、单元工程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标准按《评定标准》规定执行。建设单位或工程部在

核定单元工程质量时，除应检查工程现场外，还应对该单元工程的施工原始

记录、质量检验记录等资料进行查验，确认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所填写的数

据、内容的真实和完整性，必要时可进行抽检。并应在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中明确记载质量等级的核定意见。 

2、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确定为合格：①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②中间产品

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确定优良：1、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

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单元工程、重要隐蔽工程及关键部位的单元工程质量优

良，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2、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3、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确定合格：①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②中间产品质

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③大中型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70%以上；④

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 



宾川立新建材砂石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23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确定优良：①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

上达到优良，主要分部工程质量优良，且施工中未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②

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③大中型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85%以

上；④施工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4、工程项目质量评定 

合格标准：单位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优良标准：单位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的单位工程质量优

良，且主要单位工程质量优良。 

二、项目质量评定结果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检验评定都纳入主体工程检验评定，其项

目主要为拦渣工程，其余植被建设、临时措施则按相应的质量检验体系和检

验方法进行评定，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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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工程措施工程质量评价情况统计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布置位置 

单元工

程数

（个） 

施工队自评 建设单位复评 

合格

项数 

合格

率% 

优良

项数 

优良

率% 

分部质量

评定等级 

合格

项数 

合格

率% 

优良

项数 

优良

率% 

分部质量

评定等级 

拦渣工程 墙体 临时堆渣场区 1 1 100 0 0 合格 1 100 0 0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矿山区 1 1 100 0 0 合格 1 100 0 0 合格 

矿山道路区 1 1 100 0 0 合格 1 100 0 0 合格 

合计 3 3 100 0 0 合格 3 100 0 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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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项目建设开挖的土石方除了部分用于矿山运输道路维护外其余的土方均

出售至周边村民建筑使用，因此本项目无永久弃渣产生。因此，本项目不涉

及弃渣场稳定性的评估。 

4.4 总体质量评价 

根据以上评定结论，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标准，确定本项目水土

保持措施工程质量达到合格。评定标准及评定结果见表 4-4。 

表 4-4               工程合格、优良评定标准及结论 

序号 评定项目 评定情况 评定结论 

1 单元工程评定 3 个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合格 

2 分部工程评定 2 个分部工程全部合格 合格 

3 单位工程评定 2 个单位工程全部合格 合格 

本项目工程评定结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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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自检验收通过后，项目建设区内水土保持措施由生产

部进行管理维护。生产部应派专人定期对项目建设区内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进行检查，主要排查挡墙是否出现裂缝及排水沟是否出现堵塞及破损，对

破损的挡墙及排水设施及时进行修复。 

每年雨季是水土流失的主要时段，生产部应该派专人在雨季来临前检查

矿山区下游边坡土石方的稳定性，对滑落的土方及时进行清理或增加拦挡措

施。大于期间加强对周边农灌沟排水设施进行疏通，以保证排水能够顺利排

入周边农灌沟内。 

5.2 水土保持效果 

从土壤侵蚀背景状况及监测结果分析得出，业主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表》设计并结合实际实施各项预防保护措施。通过监测，在本项目进

入运行以来，矿山开采区、矿山道路区、成品堆料场区、临时堆渣场区等分

区内措施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作用，各分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土壤

侵蚀强度均已控制在容许值以内。各项防治标准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开发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项目建设区防治指标计算分别如下：  

（一）扰动土地整治率 

监测区域各分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扰动，且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了整治，

现阶段（2018 年 8 月）的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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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时段 分区 扰动面积（hm2） 整治面积（hm2） 方案目标值（%） 监测值（%） 

现阶

段 

矿山开采区 0.70 0.69 95 98.57 

矿山道路区 0.12 0.12 95 99.99 

成品堆料场区 0.35 0.34 95 97.14 

临时堆渣场区 0.16 0.15 95 93.75 

合计 1.33 1.30 95 97.74 

从表中分析可知，项目各分区扰动面积均开展了有效的整治工作，现阶

段全部区域整治到位，现阶段监测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7.74％，达到了二级

防治标准的要求。 

（二）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通过监测，现阶段的水土流失总治理度随项目建设进度的推进而变化，

详见表 5-2。 

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时段 分区 流失面积（hm2） 达标面积（hm2） 方案目标值（%） 监测值（%） 

现阶段 

矿山开采区 0.70 0.65 85 92.85 

成品堆料场区 0.35 0.34 85 99.99 

临时堆渣场区 0.16 0.16 85 93.75 

合计 1.21 1.15 85 95.04 

从表中分析可知，通过各项措施实施，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得到控制，

现阶段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5.04％，达到了二级防治标准的要求。 

（3）拦渣率：通过监测，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土石方部分回填利用，

多余的弃土均被建设方作为矿山运输道路维护及对外出售，无永久弃渣产生。

通过类似项目相同情况的经验，项目拦渣率达到 95%以上，达到防治目标。        

（4）土壤流失控制比 

通过监测，现阶段（2018 年 8 月）的土壤流失控制比计算详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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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监测时段内土壤流失控制比计算表 

时段 监测分区 
容许强

度（t/km2·a） 

侵蚀强度

（t/km2·a） 

二级标准值

（%） 

方案目标

值（%） 

监测值

（%） 

现阶段 

矿山开采区 500 650 0.7 0.8 0.77 

矿山道路区 500 550 0.7 0.8 0.91 

成品堆料场区 500 600 0.7 0.8 0.83 

临时堆渣场区 500 600 0.8 0.8 0.83 

项目建设区 500 621.80 0.7 0.80 0.80 

从表中分析可知，现阶段项目建设区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0.80，达到了二

级防治标准的要求。 

（五）林草植被恢复率：通过监测，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1.33hm2，可恢

复植被面积 0.105hm2，林草植被恢复面积为 0.11hm2，林草植恢复率为

95.45%。 

（六）林草覆盖率 

通过监测，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1.33hm2，林草植被达标面积为 0.11hm2。

林草覆盖率为 8.27%。由于本项目建设的特殊性，在监测验收结束后矿山还

将进行开采，根据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文件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要点》规定，有特殊要求的项目林草覆盖率可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故本项目结合实际情况，项目建设区林草覆盖率未能达标。也已

达到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中的生产类二

级防治标准要求。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建设区周边主要村庄有堰沟边村、周边道路有乡村

道路及旅游公路，本次主要以走访调查的形式向各个村寨居民了解本项目在

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是否出现对周边环境及居民生活造成影响的行为，矿山开

采是否有对居民安全造成威胁的开采行为，占用的耕地农户是否存在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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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补偿的行为。 

通过公众参与问卷调查，本项目建设生产未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6、水土保持管理 

 30 

6、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项目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由生产技术安全部具体负责，并派专人

具体负责项目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管理工作，同时要求监测单位派出

相关水土保持监测人员负责现场监督事宜。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完成后交由综

合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包括度汛期间的巡查维护工作，对矿山植被恢复进

行维护管理、做好补植补种工作等。具体分工事项如下图所示： 

经理（厂长）

财务 生产技术安全部 综合管理办公室

负责工程建设资

金的统筹管理

负责工程投资、进

度、质量等控制

负责水土保持综合

事务及管理工作  

图 6-1 

6.2 规章制度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建设任务由经理（厂

长）下达给工程技术部进行组织施工。各项水土保持实施到位后移交给综合

管理办公室进行后续的维护管理。 

6.3 建设管理 

本项目建设规模较小，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施工简单，由建设单位自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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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施工，未进行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招标等执行情况。 

6.4 水土保持监测 

为客观评价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情况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工程建设水

土流失的防治效果，并为工程水土保持专项验收提供必备的监测资料，建设

单位于2018年7月底委托云南兴禹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本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 

监测单位根据项目建设情况，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时段为 2018 年 8

月，并确定了以下监测实施方案： 

（1）监测范围以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基准，同时根据项目实

际建设情况对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开展监测； 

（2）监测工作针对项目现状开展，由于本项目已于 2008 年 10 月 8 日完

工并投入生产运行，本项目监测主要针对现状情况进行，监测重点为以往建

设扰动区域植被生长恢复情况、相关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及现状水土流失情况

等； 

（3）对监测介入前的建设期和以往生产期，通过查阅相关施工记录资料、

施工照片等，了解项目建设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时段、工程量及质量评定情况

等，与业主及施工人员座谈交流，了解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工作开展

情况，并对施工资料、施工照片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4）结合项目监测滞后的特点，本次监测主要对监测时段内项目建设区

的土壤流失量、植被恢复情况等进行监测，以评价项目建设区现状水土流失

治理达标情况，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依据； 

（5）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弃渣量、土壤流失量、水土保持措施实施

数量等监测数据主要通过实地测量进行采集，并与批复相关指标进行比对，

以评价项目已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是否满足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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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 

根据以上监测实施方案，监测组组织相关技术人员于 2018 年 8 月开展了

1 次现场监测，主要任务是结合监测内容完成监测数据采集工作，获取项目

防治效果照片。并于 2018 年 9 月编制完成《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水土保持

监测总结报告》。 

6.5 水土保持监理 

本项目占地规模较小，未委托相关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监理

工作。项目建设区所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质量是否达到合格，由水土保

持监测人员监督执行，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定，水土保持投

资情况由建设单位自行控制。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在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宾川县水利局按照国家水利部有关规程、规范和

规定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履行报批手续。监督工作中主要做

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监督检查，二是指导协调工作。 

依据宾川县水利局监督检查，要求建设单位及时进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依据监督检查要求，委托监测单位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同时委托第

三方机构编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云南省水土保持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依法缴纳了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补偿费0.55万元。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项目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由生产技术安全部具体负责，并派专人

具体负责项目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管理工作。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完成

后交由综合管理办公室负责度汛期间的巡查维护工作，负责对植被恢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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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做好补植补种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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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 结论 

宾川县立新建材砂石场水土保持设施的建设已全部完成，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内的各类开挖面、临时堆渣点、直接影响区等基本得到了治理，施

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较好地发挥了保

持水土、改善环境的作用，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

程规范及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水土保持专项投资落实，各项工程安

全可靠、质量合格，工程总体质量达到合格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符合开发建

设类项目的防治标准，达到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由于矿山后续将继续开采，矿资源开采容易为水土流失提供物质基础，

为矿山水土流失治理带来不便；建设单位在后续开采时在矿资源运输及加工

过程中做好防护工作；同时做好对裸露地表的植被恢复工作。保证项目建设

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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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及附图论 

8.1 附件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2）水土保持补偿费发票； 

（3）矿山转让合同； 

（4）分布工程和单元工程验收签证资料； 

（5）验收照片。 

8.2 附图 

（1）主体工程总平面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3）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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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监测阶段）照片集锦 

临时堆渣场下游浆砌石挡墙现状 

  

  

矿山道路区绿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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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开采区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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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会议现场记录照片 

                       （2018 年 9 月 12 日） 

  

  

 


